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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2/2021_2022_2007_E5_B9_B

4_E4_B8_AD_c44_72130.htm 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

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受让人知道该情

形的），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债务人的行为。1、可撤销的行为（1）.债务人的无偿行为

（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不论第三人善意、恶意

取得，均可撤销。（2）.债务人的有偿行为（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以第三人的恶意取得为要件，如果第三

人主观上无恶意，则不能撤销其善意取得的行为。来源

：www.examda.com【解释】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标准为“

是否知道” （3）.债务人、第三人的行为被撤销的，其行为

自始无效。 例题：A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A到期不清偿

债务，C企业欠A企业100万元，如果A企业主动放弃该100万

元、将100万元设备无偿赠送给D企业或者将100万元的设备

以3万元的价格无偿转让给非善意的E，这些都是属于财产出

现不正当减少的情况，银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A企业的

这些行为，恢复财产为正常水平。 【例题39】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因债务人的下列行为给债权人造

成损害，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有（ ）

。 A、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 B、债务人无偿转让其财产 C、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受让人知道该情形

D、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受让人不知道

该情形 【答案】ABC 【例题40】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债务人的下列行为中，债权人认为对自己造成损害的，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有（ ）。 A、放弃到期债权 B、无

偿转让财产 C、拍卖优良资产 D、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财产，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 【答案】ABD 【解析】（1）拍

卖优良资产没有造成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因此选

项C不能撤销；（2）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如果受让人知道该情形，表明受让人是恶意的，因此选项D

可以撤销。 2、撤销权的时效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

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例题41】：A

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A企业到期不清偿债务并且在98

年1月1日主动放弃对C的到期债权，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截止03

年1月1日。B银行如果01年1月1日知道撤销事由，那么从知道

之日起1年可以撤销。B银行如果05年4月1日才知道撤销事由

，由于已经超过了5年的总期限，因此不能再行使撤销权。 

位权和撤销权的区别： 代位权 撤销权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撤

销权的结果是否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享有优先受偿权 无优先

受偿权 费用由谁负担 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

担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十五、合同

的担保（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 一、保证：

是指第三人为债务人的债务履行作担保，由保证人和债权人

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

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１．保证人的资格：作为保证人要求具

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1） 学校、医院、幼儿园等以公益

为目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绝对不得作为保证人。（2） 

国家机关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

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可以作为保证人。（3） 企



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绝对不得作为保证人。（4） 企业法人

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在授权范围内可能作为保证

人。 ①.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

保证，但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的，

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②.如果法人的书面授权范围不明

，法人的分支机构应当对保证合同约定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

责任。 ③.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或者

超出授权范围导致超出部分无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